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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00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中国铝业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67 

 

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中铝视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

签订《劳务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.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与中铝

视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铝视拓”）签订《劳务及工程服务框架协

议》，由中铝视拓为公司提供工程服务及设备维修、智能化工业设计及维护等劳

务服务，协议有效期为三年，自 2018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。 

2．由于公司执行董事、总裁卢东亮先生同时担任中铝视拓的董事长，根据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中铝视拓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公

司与中铝视拓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；同时，根据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

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中铝视拓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铝集团”）的联系人，公司与中铝视拓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．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，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余德辉先生、敖宏先生、卢东亮先生回避表

决，其余董事参与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4．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鉴于中铝视拓自 2018 年以来一直为公司提供工程服务及设备维修、智能化

工业设计及维护等劳务服务，并计划长期为公司提供该类服务，因此，经公司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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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，公司于 2018年 9月 17日与中铝视拓签订

《劳务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》。前述协议有效期为 3年，自 2018年 1 月 1日起至

2020年 12月 31日止，在协议有效期内，公司与中铝视拓于 2018年、2019年及

2020年三个年度的交易上限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0.56亿元、1亿元及 2亿元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

1．2018 年 9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，对《关于

公司拟与中铝视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《劳务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》及该交易

于 2018-2020年三个年度交易上限额度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，关联董事余德辉先

生、敖宏先生、卢东亮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余董事审议通过本议案。 

    2．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关联方名称：中铝视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一段 368 号中盈广场 D

栋 13 层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2,0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卢东亮 

主营业务：智能化技术、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研发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；物流

咨询服务；软件开发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软件技术服务；软件技术转让；大数

据处理技术的研究、开发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；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开发；

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网络集成系统建设、维护、运营、租赁；智能化技术服务；

智能化技术转让；智能装备制造、销售；工业自动化设备的销售；机器人开发；

仪器仪表批发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股 35%、湖南视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35%、中铝集团

之附属公司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5%、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隆网络

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15%。中铝视拓为公司的联营公司。 

关联关系：因公司执行董事、总裁卢东亮先生同时担任中铝视拓的董事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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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中铝视拓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；

同时，根据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中铝视拓为

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联系人，中铝视拓为公司的关连人士。 

主要财务状况：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中铝视拓的总资产为人民币

5,127.74万，负债人民币 42.91万元，净资产人民币 5,084.83万元；2017年度

营业收入人民币 8.21 万元，净利润人民币-615.18万元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公司（甲方）于 2018年 9月 17日与中铝视拓（乙方）签订《劳务及工程

服务框架协议》，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签署时间： 2018年 9月 17日。 

服务内容： 乙方向甲方提供工程服务及设备维修、智能化工业设计及维

护等劳务服务。 

交易价格： 按照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。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是指参考至

少两家独立第三方当时在该类服务的提供地区于正常交易情

况下就可比规模的服务收取的价格或报价。 

付款方式： 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并办理完结算后三个月内付款。 

交易限额： 出于财务风险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，将 2018－2020

年乙方向甲方提供劳务及工程服务的交易上限额度每年分别

确定为人民币 0.56亿元、1亿元、2亿元。 

协议期限：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。 

协议生效条件： 本协议经双方各自有权机构批准，并经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

盖公章或合同专用印章后生效。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从中铝视拓获得及时、稳定的劳务服务，从而降低经营

风险及成本，有利于公司日常生产管理及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

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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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，独立董事认为： 

1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日常生产管理及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

东的整体利益； 

2．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按正常商业条款而进行的交易，体现了公允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； 

3．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

律法规和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月 17日 

 

 

备查文件： 

1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

2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3.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4.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铝视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劳务及工

程服务框架协议》 

 

 


